	鄂州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

	（  2019  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农贸市场管理服务专项资金

	主管部门
	鄂州市商务局
	实施单位
	鄂州市市场开发服务中心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40
	40
	40
	10
	100%
	1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
	
	
	
	—
	
	—

	
	      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—
	
	—

	
	  其他资金
	
	
	
	—
	
	—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加强主城区农贸市场管理和服务工作，切实解决主城区农贸市场环境卫生和经营秩序较差等问题，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。
	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履行了主城区农贸市场管理和服务职责，调配专职管理人员40名具体负责主城区18个农贸市场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。通过加强管理和服务，使主城区农贸市场基本达到硬件设施完善、日常管理规范、卫生制度落实、场容卫生整洁，使主城区农贸市场达到文明创建和“五城同创”现场考核达标要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市场中心抽调人员40名参与主城区18个农贸市场的专职管理与服务
	抽调人员40名
	40名人员到位
	10
	10
	

	
	
	
	对主城区18个农贸市场日常管理规范、卫生制度落实、场容卫生整洁实行巡查，暗查
	48次
	56次
	8
	8
	

	
	
	质量指标
	争创文明市场
	100%
	100%
	8
	6
	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执行时间
	1年
	1年
	5
	5
	

	
	
	成本指标
	主城区18个农贸市场日常管理工作经费
	10
	10
	8
	7
	

	
	
	
	市场中心抽调40名人员的经费
	30
	30
	6
	5
	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指标
	使国有资产收益增长
	100%
	100%
	5
	5
	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良好的市场购物环境
	100%
	100%
	5
	5
	

	
	
	
	场容卫生整洁、秩序井然
	100%
	96%
	5
	4
	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主城区各农贸市场环境卫生整洁、秩序良好
	18个
	18个
	5
	4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人员密集场所环境安全
	100%
	100%
	5
	5
	

	
	满意度
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个体经营户满意度
	100%
	100%
	10 
	9
	

	
	
	
	市民满意度
	100%
	100%
	10
	9
	

	总分
	100
	92
	



